附件1

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（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）
全国碳市场钢铁行业异常数据校验规则体系的建立与评估研究工作
申  请  函

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（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）：
在研究并充分理解“全国碳市场钢铁行业异常数据校验规则体系的建立与评估研究工作”公开征集公告后，根据本单位的技术力量、管理能力与特点，我方现申请参加项目的公开征集申报。
[bookmark: _Hlk519172498]签字代表  （委托代理人）  经正式授权并代表申报单位 （单位名称）   提交文件并声明如下：
1.  提供项目申报书5份。
2.  我方将按照双方商定的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。
3.  我方保证申请文件的真实有效，并理解委托单位有权拒绝不满足符合性审查条件的申请，且无须作任何解释与承担任何责任。
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真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或授权代表签字: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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